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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存根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.           
拖拉机（多功能/运输机组）：车牌证号            ，动力号            ，机架号           ，挂车铭牌：             。
机主（经营组织）：     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送达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拖拉机（多功能/运输机组）报废告知书
             机主（经营组织）：
经排查，你的拖拉机（多功能/运输机组）：车牌证号             ，动力号            ，机架号           ，挂车铭牌：             。
因你的拖拉机（多功能/运输机组）已经达到强制报废标准，不得再上道路行驶，请你先到户籍所在地的农机站报备，然后主动到有资质的报废企业将进行拖拉机报废。根据国务院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，该拖拉机（多功能/运输机组）必须停止使用、不得上道路行驶，如继续使用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自负。特此告知。
送达机关联系方式：0598-3982875
送达人：张先生   李先生
建宁县农业农村局
年   月   日
